附件4

申报材料要求

对照省的职称评审通知及相应资格条件，如实填报申报系统，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的纸质材料，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和由审核人审核是否与原件相符，并签名确认。本申报材料要求仅适用于云浮市内乡村工匠职称申报。具体如下：
1.《送评材料目录单》（表一），系统自动生成，申报人可根据实际在生成表格中进行修改补充，打印粘贴于送评材料文件袋正面上。

2.《广东省乡村工匠职称评审表》(表二），系统自动生成，A4纸双面打印1式1份，单独装订。申报人不得涂改内容，表格排版按需可适当调整美观。申报人、相关审核单位、审核人员应在表格要求的地方签名、盖章。

3.《乡村工匠专业人才（  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（表三），系统自动生成，生成内容不完整的按照评审表对应补充填写并签名盖章，A3纸竖版打印，该表无需装订。

申报初级、中级打印一式15份（原件1份，14份复印件），申报高级根据省高级评委会会要求提供。
4.《证书、证明材料》（表四）。系统自动生成表格，双面打印，按表格分类粘贴证明材料，装订成册。材料包含身份证、户口本（户主页及申报人本人家庭成员页），半年以上的云浮市内参保证明及劳动合同复印件，申报人如取得的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专业技术人资格（职称）证书、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、高素质农民或乡村工匠证书等反映个人学历资历、专业能力等证书，可一并提交。在非公有制企业（单位）工作的还需上传提交营业执照副本。提交的证书应真实有效、复印字迹清晰，并提供原件查验。
5.《业绩、成果材料》（表五），系统自动生成，包括获奖材料、科研成果、专利材料、其他业绩成果材料等类型，按封面分类装订成册。对照所申报的职称要求，提交任现职以来所取得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和业绩、成果材料。包括但不限于奖励证书、比赛获奖证明、符合条件的参赛作品、表演作品、作品制作（表现）过程、论文著作、相关新闻报道、专业技术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，业绩成果材料应有代表性，可有效反映自身专业技术能力水平。此项材料可通过照片、短视频等形式通过申报系统上传提供，如片、视频未能有效反映相关业绩的，可补充纸质复印件。所申报职称评价条件若无业绩成果要求，此项材料可无需提供。

6.《广东省乡村工匠专业人才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》，系统自动生成，该表由审核单位人事政工人员根据实际填写并经单位审核盖章。

7.本人近期（半年内）红底或蓝底正面免冠彩色大一寸电子照片用于职称证书制作发放，直接在省乡村工匠职称申报系统上传。

8.上述提供的申报材料应与申报系统填报内容相符。部分职称评审委员会只退还通过人员的《广东省乡村工匠职称评审表》（表二）存档，其他材料不予退还，请申报人自行按需做好备份。

